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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上期建議事項，本期已改進者：無。  

 

貳、以前建議事項，尚待改進者：無。  

參、本期查核發現缺失及建議事項：  

一、不動產、房屋及設備報廢作業 

經核學校內部簽陳及財產實地盤點發現部分財產已於 108年 3月 5日

遺失，學校依據財產及物品遺失處理作業流程辦理，並預計於 108學年度

第 1學期(108年 10月 3日)完成財產報廢作業。建議學校對於財產及物品

遺失之處理作業流程應與例行性財產報廢作業分開，宜縮減時程另案辦理

報廢作業以與實況相符。(該批遺失財產業已調整於 108年 3月報廢除帳) 

 

學校意見 

本校將參照建議，重新檢討遺失品之報廢作業流程，依程序提報會議

修改相關法規，使作業程序更趨完善。 

肆、教育部對於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之財務會計事項，本學年度及以前學年

度已請列入查核及改善事項，本期尚待改進者：  

一、經檢視該校 105 學年度財務報表第 25 頁附註揭露，發現有租用資產遭侵

占之情事。該校自民國 94 年起，向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租賃新北市雙溪區

石壁坑段 0199 地號之林地，承租土地做造林使用。惟該租用土地中有 54

平方公尺遭他人占用，截至查核報告日，尚未排除佔用之情事。 

改善情況說明： 

依占用人之主張，本校於 94年間租用之前即有經公所核發證明之墳墓

坐落該處，由於本校並非所有權人，原依法應由國有財產署向占用人進行

訴訟，但國有財產署仍要求本校依據租賃契約書規定進行排除占用之法律

程序。據此，本校委託律師進行訴訟程序，經台灣新北地方法院於 106年

11月 23日及 108年 1月 11日分別判決本校敗訴，理由主要認為本校於當

初承租時部分土地即遭人占用，故國有財產署原即未將遭占用部分土地點

交予本校，因此本校並無占有受到剝奪之情形，故本校本於租賃權對被告

主張無權占有、請求返還乙節，即無理由。本校將民事判決結果於 108年

1月 19日函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該分署另於 108年 7月 2日以

台財產北租字第 10880038820號函回覆本校，表示「本案已判決確定，前

述租約後續管理事宜，本分署將陳報本署核示後，再憑續處」 

。 




